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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一）新时代美丽城镇建设是探索新型城

镇化的重要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着力推进

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关于支持浙江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也

提出要“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全面对接，

深入探索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这就要求在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方面强化制度探索和

创新。城镇作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重要单元，

承载了我国大量居民的生产和生活，2021 年底，

浙江省及杭州市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达

72.2% 和 83.3%，如此庞大的城镇人口基数和比

例，对城镇建设和发展的前瞻性、合理性、可

持续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时代美丽城镇建设是浙江省委省政府在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基础上，

着眼高质量发展、竞争力提升、现代化建设，

提出的又一城镇提质发展的重大举措，致力于

通过环境美、生活美、产业美、人文美、治理

美“五美”建设，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浙江样板。

新背景下，美丽城镇一方面需要落实承接共同

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设的要求，同时也要面

对新时期城镇建设新趋势及城乡居民新需求，

因此，更需要在城镇层面完善相关的技术服务

制度支撑。

（二）驻镇规划师制度是浙江省城镇技术
服务制度创新

浙江省自 2016 年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开始推行驻镇规划师制度，有效解决了基层人

才短缺、技术力量薄弱的问题，助力小城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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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提质取得显著成效，并被住建部作为典型面

向全国推广示范 [1]。随着机构改革的推进，浙

江省驻镇规划师制度分别在住建系统和自然资

源与规划系统进行了双线发展，其中，住建系

统在原来“驻镇规划师”基础上，以县为单位

推行“首席设计师”制度，形成了覆盖全省的

美丽城镇“双师”制度；自然资源与规划系统

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开展背景下，提出“在全

省范围内逐步推进驻镇规划师、社区规划师、

驻村规划志愿者制度”，并开展试点探索。

杭州市作为全省美丽城镇建设的领头羊，

积极探索美丽城镇技术服务制度创新，在省“双

师”制度基础上引入“发展师”和“体验师”，

形成了具有杭州特色的美丽城镇“四师”技术

服务机制。目前，杭州各区县共聘请首席设计

师 14 名，各乡镇聘任驻镇规划师 121 名和发展

师104名，市级层面征集美丽城镇体验师325人，

实现了美丽城镇技术服务全覆盖。杭州市“四师”

在优化城镇规划设计、推动项目落地、提升城

镇品质等方面发挥显著成效，为探索具有杭州

特色的新型城镇化路径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二、杭州市美丽城镇驻镇规划师服务
评估

本文以参与杭州市 2022 年市级评估的 68

个美丽城镇为例，基于 68 个参评乡镇（街道）

在“优化技术服务”这项评价指标中的自评台账，

聚焦“驻镇规划师”技术群体，结合驻镇规划

师和政府工作人员访谈，系统评估当前杭州市

美丽城镇驻镇规划师制度运行及技术服务开展

情况，主要形成以下结论：

（一）驻镇规划师资源统筹待强化
目前，杭州市风貌专班与规划资源局均聘

用或者组织乡镇聘用驻镇规划师，其中美丽城

镇驻镇规划师 121 名，杭州市规划资源局聘用

59 名，其中 35 人所服务的乡镇为美丽城镇创建

乡镇。经过交叉对比发现，两条线聘用的驻镇

规划师仅 9 人重合，其余 26 个乡镇同时聘用了

至少 2 名驻镇规划师，存在技术力量重复配置

的问题。同时，通过调研访谈发现，服务同乡

镇的驻镇规划师之间缺乏技术服务分工，也缺

乏交流合作机会，难以形成技术服务合力。

（二）驻镇规划师定位职责尚不明确
结合台账分析，各乡镇驻镇规划师的职能

基本一致，主要以为城镇规划、发展提供技术

指导和咨询建议为主。从实际访谈中了解，聘

书中缺乏具体工作内容的界定，驻镇规划师对

自身需要承担的工作并不完全了解，聘任主体

对如何管理或引导驻镇规划师参与乡镇工作存

在疑惑，导致了驻镇规划师在美丽城镇建设中

参与程度不深、参与形式随机等问题，技术支

撑作用尚不能充分发挥。

（三）驻镇规划师服务机制尚需完善
通过研究发展部分乡镇通过在聘任协议中

明确服务频次或时间、要求定期驻场指导、定

期开展技术工作例会等形式，来确保技术服务

的实施。但结合访谈发现，目前美丽城镇技术

服务存在项目化、碎片化的情况。大多数驻镇

规划师由美丽城镇规划项目组负责人担任，技

术服务方式以美丽城镇建设方案编制项目为核

心开展，虽然偶有出席城镇相关规划建设项目

评审会议，但对城镇发展全局缺乏全面的掌握

和统筹，长期性、持续性的技术服务输出模式

尚未形成。

（四）驻镇规划师评价与激励机制尚未
闭环

部分乡镇结合自身实际建立了驻镇规划师

制度实施方案与考核办法，但对奖惩办法和激

励机制不够明确，且大部分乡镇的驻镇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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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志愿服务或结合美丽城镇创建方案编制进行

服务，仅有少数乡镇为驻镇规划师提供了薪酬

激励，且薪酬支付的方式和标准也存在较大差

异。整体而言，驻镇规划师的服务模式及聘任

方式均较为单一，且志愿无偿服务模式导致聘

任主体与驻镇规划师之间相互缺乏约束力。评

价和激励机制的缺位，直接造成了驻镇规划师

参与美丽城镇建设压力不够、动力不足的问题，

逐渐成为“挂名”的“虚衔”，难以发挥技术

服务作用。

三、相关技术服务制度借鉴
（一）国外技术服务制度借鉴
国内外关于城镇规划建设技术服务制度发

展较早，也形成了一定的经验借鉴，如美国的

社区经纪人由非政府组织主导，按市场化原则

聘任，承担社区规划编制、参与规划实施、组

织公众参与活动等 [2][3]；日本通过立法对社区居

民参与城市开发提出要求，社区规划师作为“公

众参与的倡导者”，以非营利组织和研习会形

式，充分调动居民作为行为主体参与规划建设，

发挥居民自治效能 [2][4]。整体而言，国外的技术

服务基于完善的非政府机构或组织，更加强调

自下而上的规划诉求的落实，要求社区规划师

协调好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同时不断完

善社区规划师制度落地的制度支撑。

（二）国内相关制度借鉴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浙江等地均开展了

相关制度的探索，并在制度建设、技术专家队

伍组建、服务模式和工作路径创新等方面有一

定探索实践，可为杭州市美丽城镇“四师”机

制完善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北京“责任规划师”制度在角色定位、负

责职责方面具有一定借鉴意义，责任规划师兼

具“规划统筹型”与“社区协动型”的双重角

色定位 [5]，承担了规划问题研究、规划设计审查、

街区更新指导、部门合作协调、公众参与组织

等诸多职能 [6]，发挥了“自上而下”引导规划

科学编制与实施的专业作用和“自下而上”了

解社情民意、调动公众参与的组织作用 [7]。

上海“社区规划师”制度在技术力量组建

方式和服务模式方面具有较多探索，基于“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实践，结合各行政区技

术需求及社区微更新需求，上海探索了多元的

特色工作模式，包括引入高水平专业团队作为

专家咨询和项目顾问的“专家顾问型”[8]、由管

理部门科室规划师代表直接担任社区规划师的

“行政统筹型”、采用“导师 + 规划管理 + 规

划设计”模式的“综合协同型”等 [9]，促进了

社区微更新的顺利实施。

成都“乡村规划师”制度在体制机制保障

方面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一方面是出台了《成

都市乡村规划师制度实施方案》和《成都市乡

村规划师管理办法》等文件，明确乡村规划师

以社会招聘为主，参照政府雇员的方式，以统

一标准面向全国公开招聘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

人员，明确专职乡村规划师权利、职责和薪酬

待遇；另一方面，建立三级联动管理机制 [10]，

市级负责归口管理，区（市）县负责选聘考核，

乡镇负责日常管理，结合乡村规划师小组自律

制度、定期培训制度和考核激励制度 [11]，保证

人才队伍的健康发展。

嘉兴“四师”制度在技术体系建设和权责

界定方面探索较早，2017 年嘉兴秀洲区在全省

率先试行驻镇规划师制度，后又推出“驻镇文

化策划师”和“驻镇养护师”，选聘专人为城

镇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提供专业咨询和技术服

务，并赋予“三师”在规划评审、设计评审、

项目建设过程中享有“一票否决权”；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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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又探索“城市总规划师”制度，作为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领域的首席智囊为党委政府决

策提供专业技术支撑，总规划师为政府特聘专

家团队，其领衔人可聘任为当地国土空间规划

委员会副主任。可见，嘉兴市给予技术人才及

团队较大的职责权利，但对权力的制衡、约束

和监督机制还需完善。

四、驻镇规划师制度优化建议
（一）完善“四师”体系，拓展专业力量
“四师”制度是推动杭州市美丽城镇提升

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力量，随着城镇建设发展

趋势的不断变化、人民需求的不断演进，城镇

发展技术服务需求也将从以空间规划指导和项

目设计把关为主，逐步转向城镇特色化发展和

可持续更新咨询、公众参与及活力营造等方面。

因此，“四师”也需要面向美丽城镇规划、建设、

发展的全周期的需求变化，进一步完善技术力

量配置，尤其在美丽城镇更新发展阶段，强化

城镇特色谋划、产业发展、资源导入、公共服

务提质等方面的技术支撑。

（二）加强资源统筹，整合技术力量
加强市级层面“四师”力量统筹，在现有“四

师”基础上，推动打造“四师”发展平台，整

合多条线技术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与规划系

统的驻镇规划师资源，提升技术服务效率。完

善“四师”平台建设，在市级技术力量统筹调剂、

技术人员培养，发展、技术活动组织等方面发

挥积极作用，依托平台积极开展城镇技术服务

模式创新，尤其强化对杭州西部乡镇的技术支持。

（三）创新服务模式，强化制度支撑
鼓励县（市、区）、乡镇层面结合自身技

术需求，创新“四师”工作模式，鼓励采用设

立“四师”工作站，开通“四师”邮箱等方式，

进一步强化“四师”与服务区域的常态化沟通

和联系。强化“四师”的制度支撑，进一步明

确“四师”定位职责及选聘条件，同时，建立

以绩效为核心的评价方式，探索荣誉与薪酬相

结合的激励举措，从压力和动力两个层面激发

“四师”工作情怀和热情，进一步提升技术服

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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